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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册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

〔2019〕77 号），指导各地深入开展陶瓷企业能耗专项监察

工作，特制定本手册。

一、监察对象和内容

（一）监察对象

监察对象为陶瓷砖、卫生陶瓷和日用陶瓷生产企业等。

（二）监察内容

主要内容为陶瓷砖、卫生陶瓷和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淘汰落后制度执行情况、能源

计量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等。

二、监察工作程序

（一）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查，向地方主管部门（或

节能监察机构）提交自查报告（见附件 1）；

（二）地方主管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对企业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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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审，按有关要求实施现场监察；

（三）节能监察机构根据初审及现场监察情况，编制节

能监察报告（见附件 2），报送地方主管部门；

（四）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编制“专项节能监

察工作报告”，按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执行标准及能耗计算

（一）执行标准

《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2-2013）;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90-201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201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等。

（二）能耗统计范围

1.陶瓷砖综合能耗统计范围：陶瓷砖综合能耗包括从原

料、釉料、煤、油、气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

始，到成品计量入库和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整个

生产过程的综合燃耗和电耗。统计范围由生产系统工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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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用能组成，包

括：原料粗中细碎、原料制备输送、粉料制备、釉料制备、

成型、干燥、施釉、烧成、冷修、抛光、检验包装等生产过

程，供水、供热、供气、供油、机修等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

及生产管理部门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不包括：熔块制备、

色料制备、窑具加工制作、生活设施（如：宿舍、学校、文

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及运输保管、

采暖、技改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

2.卫生陶瓷综合能耗统计范围：卫生陶瓷综合能耗包括

从原料、釉料、煤、油、气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

序开始，到成品计量入库和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

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燃耗和电耗。统计范围由生产系统工艺

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用能组成，

包括：原料粗中细碎、原料制备输送、模型制备、釉料制备、

成型、干燥、施釉、烧成、冷修、检验包装等生产过程，供水、

供热、供气、供油、机修等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及生产管理

部门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不包括：石膏加工过程、匣钵及

窑具加工制作、熔块制备、色料制备、生活设施（如： 宿舍、

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 及运

输保管、采暖、技改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

3.日用陶瓷综合能耗统计范围：日用陶瓷综合能耗包括

从原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合格产品计量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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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燃耗

和电耗。统计范围包括：坯、釉料制备、模具制作、产品成

型、干燥、整修、施釉、烧成、彩绘装饰、烤花、电镀、检

验、包装等生产过程；供水、供热、供气、机修等辅助和附

属生产系统及生产管理部门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不包 括：

熔块制备、花纸制备、色料制备、窑具加工制作、生活设施

（如宿舍等）及运输保管、采暖、技改等所消耗的燃料和动

力。

（三）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计算

陶瓷砖、卫生陶瓷的单位产品能耗按照《建筑卫生陶瓷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2-2013）计算，日用陶

瓷的单位产品能耗按照《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6890-2018）计算。

四、企业自查及初审

（一）企业自查

企业应严格按有关要求全面开展自查工作，编制自查报

告。自查报告格式内容见自查报告及表格（ 填写附表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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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察机构初审

节能监察机构重点审查企业自查报告的填报内容完整

性、数据前后一致性、能耗数据计算范围和过程的准确性等。

具体审查要求如下：

1. 企业概况

审查企业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8 年）生产规模、主要

装备、产品产量、综合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耗种类及数量。

2. 能源消耗情况

审查表 1-1、1-2、1-3 填报是否全面完整。主要审查是

否填报了产品产量、能源消费量、能源回收利用、能耗品种

及数量等。各种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系数是否符合有关标准

规定。

3. 单位产品能耗情况

陶瓷砖、卫生陶瓷和日用陶瓷的能耗统计范围、产品产

量统计及单位产品能耗计算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是否对

各类陶瓷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按照相应能耗限额标准进行 对

标，对标是否考虑了产品的特殊情况，比如日用陶瓷的烤花、

电镀增加额，外购原料的扣除额等。

4.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审查表 1-4、1-5填报是否全面完整。审查次级用能单位

和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能源计量管理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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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源管理情况

主要审查表 1-7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是否通过认证及体系

具体建设情况，能源管理规章制度是否齐全及具体执行情 况，

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等。

6. 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审查表 1-6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7．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

审查企业自查问题的准确性、真实性，制定的整改措施

是否可行。

五、现场监察

（一）核查企业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

1.核查企业产品种类和投产时间

查阅企业营业执照和陶瓷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确认企业

生产陶瓷产品种类，是否属于陶瓷砖（干压）、卫生陶瓷和

日用陶瓷的范畴。查阅企业及生产线有关投产时间证明文件

和证明材料，如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环保试生产批复文件及

项目新建或扩建批复文件等，确认企业及生产线投产时间。

2.核查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报表

核查企业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8 年）能源消费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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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 1~12 月份月报表，并视月报表情况可抽查某月份 1~3

天的能源统计原始记录。核查生产统计年报和月报，随机抽

查至少一个月生产统计日报，核实年度合格产品产量。核查

企业能源统计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

3.核算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按企业产品种类，卫生陶瓷单独统计；陶瓷砖按照吸水

率 E≤0.5%、吸水率 0.5%＜E≤10%、吸水率 E＞10%的 3

类产品分别进行统计；日用陶瓷按照日用瓷器（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器除外），骨质瓷器、高石英瓷器，日用陶器的 3

类产品分别进行统计。核查企业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系数选

取情况（数值和相关依据），燃料热值采用企业实测加权平

均值或根据燃料分析加权平均值的，应核查企业有关能源热

值数据检测报告。

按《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GB

21252-2013）、《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90-2018）有关规定，对公用设备设施能耗进行合理分摊，

分别计算产品综合能耗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将单位产品能耗

实际值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值进行比

较，确认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核查企业特殊

情况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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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企业执行淘汰落后制度情况

查阅企业主要用能设备台账，核实型号、数量、生产时

间、安装位置、功率、运行状态等数据，现场查验与设备台

账的一致性。根据《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

（ 第一至四批） 、《关于组织实施电机能效提升计划

（2013-2015 年）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3〕226 号）、

《关于印发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15-2017 年）的通

知》（工信部联节〔2015〕269 号）规定，确定在用电动机、

风机、水泵、锅炉和变压器等用能设备属于淘汰类的明细清

单。

（三）核查企业能源计量情况

1. 核查企业能源计量管理有关文件，包括能源计量管

理制度、能源计量岗位职责、能源计量管理人员培训和资格

证书、能源计量器具台账或档案、检定证书、能源计量原始

数据等书面资料。

2. 核实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完好率、检定率及运行

情况。核查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能源计量原始数据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

（四）核查企业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能源消费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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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企业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核实能源统计报表数据是

否能追溯至能源计量原始记录，核实企业能源消耗数据是否

及时准确地上传至能源在线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企业能源消

耗情况。

2.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与能源统计一致性

核实能源计量网络图与输入企业和各工序（车间）能源

消耗采集原始记录、能耗消耗统计报表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

关系，查阅企业统计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核定其与能源

消耗统计报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五）核查企业装备和节能设施

1. 查验企业主要用能设备台账；

2. 现场抽查企业主要装备规格、数量等；

3. 查看是否有列入目录的淘汰类在用设备；

4. 现场核查企业主要节能设施及投运情况。（如余热

回收装置、电气节能装置是否配备，与填报指标是否一致

等）。

（六）核查企业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情况

主要核查能效对标组织领导机构设立、对标标杆选定、

对标方案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及对标达标活动成效等方面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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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资料收集

对于监察过程中获取的，直接支持监察结论的重要信息

（如相关的原始表单、台账记录等），要通过复印、拍照等

方式形成监察证据，进行留存，并整理归档。可视情况调查

询问相关人员，核实相关情况。

（八）现场监察结论

监察组现场填写表 2-1~2-4，经确认无误后，由企业负

责人、监察组长、监察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六、监察结果及上报

节能监察机构完成现场监察后，编制该企业的节能监察

报告。在此基础上，省级节能监察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

核实违法用能行为及整改要求，梳理监察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及政策建议等，填写陶瓷企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表 3-1、表 3-2），编写本省“专项节能监察工作报告”，

按时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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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陶瓷行业能耗专项监察

××××公司

自查报告

（××××年度）

××××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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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企业简介、全部生产线及规模、余热回收利用、生产经

营情况等。

二、能源消费情况

企业全年主要产品产量和能源消耗情况，填写附表1-1。

三、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企业对照《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2-2013）、《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90-2018）标准，说明各生产线能耗达标情况，填写表1-2、

表1-3和表1-4，并采用加权平均方式分析企业陶瓷砖（分为

吸水率E≤0.5%、吸水率0.5%＜E≤10%、吸水率E＞10%的3

类产品）、卫生陶瓷、日用陶瓷（分为日用瓷器，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器，日用陶器的3类产品）产品的能耗达标情况。

各生产线及全厂单耗计算过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

内容、步骤、方法详细列出。有特殊情况应予以说明。

四、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对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13），自查企业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主要用能设备三级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情况，填

写表1-5（准备计量制度、资质证书、检定证书等备查）。

五、能源管理情况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能源管理有关规章制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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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中心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运行及认证情况（准备相

关文件、证书备查），填写表1-7。

六、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企业已经投入运行和正在实施的主要节能措施和节能

项目及具体建设内容，填写表1-6。

七、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企业能源管理和利用存在问题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特别

是对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生产线，应提出明确的节

能改造等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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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陶瓷企业基本信息表
年度：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联系电话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企业类型
内资（□国有 □集体 □民营） □中外合资

□港澳台 □外商独资 □其他

企业注册时间

投产时间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

二、企业基本指标（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按照《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2-2013）、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6890-2018）执行）

产品种类

设计产能 产品产量
能源消耗

量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生产线加权平均）

陶瓷砖：万 m2

卫生陶瓷：万 t
日用陶瓷：万 t

陶瓷砖：万 m2

卫生陶瓷：万 t
日用陶瓷：万 t

万tce
陶瓷砖：kgce/m2

卫生陶瓷：kgce/t
日用陶瓷：kgce/t

陶瓷砖

吸水率 E≤0.5%
吸水率 0.5%＜E≤

10%
吸水率 E＞10%

卫生陶瓷

日用陶

瓷

日用瓷器（骨质瓷

器、高石英瓷器除

外）

骨质瓷器、高石英

瓷器

日用陶器

注：此表可加附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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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陶瓷企业生产线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1）陶瓷砖生产线

序

号

陶瓷砖吸

水率范围

生产线名

称

年设计产能

（万平方米）

年产量

（万平

方米）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m2）

余热回收情况

回收方式 实现回收的位置

1
吸水率 E
≤0.5%

生产线 1

2 生产线 2

3 …

4
吸水率

0.5%＜E
≤10%

生产线 3

5 生产线 4

6 …

7

吸水率 E
＞10%

生产线 5

8 生产线 6

9 …

…

（2）卫生陶瓷生产线

序

号

生产线

名称

年设计产能

（万吨）

年产量

（万

吨）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t）

余热回收情况

回收方式 实现回收的位置

1 生产线 1

2 生产线 2

3 生产线 3

…

（3）日用陶瓷生产线

序

号

陶瓷砖吸

水率范围

生产线名

称

年设计产能

（万吨）

年产量

（万

吨）

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

（kgce/t）

余热回收情况

回收方式 回收方式

1 日用瓷器

（骨质瓷

器、高石英

生产线 1

2 生产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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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瓷器除外） …

4
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

器

生产线 3

5 生产线 4

6 …

7

日用陶器

生产线 5

8 生产线 6

9 …

…

注：1．核查年度有非正常停机等情况应说明；

2．此表可加附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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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陶瓷企业能耗及产品产量数据自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产量

陶瓷砖/万 m2

卫生、日用陶

瓷/万 t

能源消费情况
单位产品能耗

陶瓷砖

kgce/m2

卫生、日用陶

瓷 kgce/t

备注
煤 /t

折合标

煤/tce

油 /t
折合标

煤/tce

气/万 m3

折合标

煤/tce

电/万
kW·h

折合标煤
/tce

其他 /t
折合标

煤/tce

其他 /
万 m3

折合标

煤/tce

能源转

换回收/
万 kW·h
折合标

煤/tce

综合能

耗/tce

1
吸水率 E≤
0.5%的陶瓷

砖

2
吸水率 0.5%
＜E≤10%
的陶瓷砖

3
吸水率 E＞
10%的陶瓷

砖

4 卫生陶瓷

5
日用瓷器

（骨质瓷

器、高石英

瓷器除外）

6 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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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用陶器

折标系数

填表说明：1、若企业存在不同类型产品，每种产品及其能耗量分别填表；2、“对应消耗量”指对应该产品所消耗的能源量及分摊量；3、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添加或删除表格中能源种类。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表 1-4 陶瓷生产企业主要用能设备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配套电机功率

（千瓦）
数量

年运行时间

（小时）

所在

工序
备注

1 配料设备

……

2 制浆设备

……

3 球磨设备

4
喷雾干燥

设备

……

5 成形设备

……

6 干燥设备

……

7 施釉设备

8 烧成设备

……

9 抛光设备

……

注：此表可加附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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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陶瓷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用能单位

1

2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主要次级

用能单位

1

2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主要用能设备

1

2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注：1．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应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中有关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耗
（或功率）限定值进行判定。

2. 计量器具类别：衡器、电能表、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水流量表（装置）等。
3. 运行状态：正常、维护、停用。
4. 能源种类：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和其他直接或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5. 填报单位应详细注明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地点。
6.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依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的要求。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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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陶瓷生产企业节能措施和项目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措施和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主要节能效果

（含节能量）

实施情况（在建、

立项、完成）

投资额（万

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包括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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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一、能源管理体系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是否通过认证

（适用时）

通过认证时间

（适用时）

认证机构

（适用时）

二、能源管控中心（适用时）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资金

投入

功能介绍

运行情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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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能耗专项监察报告模板

××××公司

陶瓷行业

能耗专项监察报告

编号：×× 省节监报-20×× -××

××省节能监察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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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主要生产线设计

规模和投产时间，主要经济指标、产品产量、综合能源消费

量、单位能耗达标情况等。

（二）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包括监察依据、监察机构名

称，监察组成员，监察方式、监察时间等。

二、监察内容

主要包括：企业陶瓷生产单位产品能耗指标核算及达标

情况；企业能源计量、统计及能源回收利用情况，核实各能

源品种及耗能工质折标系数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企业能

源管理制度和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

实施情况；企业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三、监察过程

应包括监察工作流程、有关参与人员、监察时间等内容。

其中：

准备阶段：确定监察方式、组成监察组、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监察时间、送达《节能监察通知书》、现场监察前准备

（包括企业自查报告初审，人员分工、准备执法文书、工作

要求等）。

现场阶段：召开首次会议，查验资料（核实企业自查表

中信息数据的真实性、核查企业的原始凭证），核算产品产

量、能源消耗、单位产品能耗，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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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载现场监察每个环节），召开末次会议。

四、监察结果

1.监察结论。对监察结果及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叙述，

以及企业对问题的确认和回应等。

2.处理意见或建议。针对发现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具体到条款），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或不合理用能行

为，提出意见或建议。

附表 2-1~2-5与节能监察执法文书均应作为监察报告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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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达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

号
产品分类

产品产量

陶瓷砖（万 m2）

卫生陶瓷（万 t）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陶瓷砖（kgce/m2）

卫生陶瓷（kgce/t）

实际单位产品能耗

陶瓷砖（kgce/m2）

卫生陶瓷（kgce/t）

达到能耗

标准限额

级别

备注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1
陶瓷

砖

吸水率 E≤0.5% ≤7.8（8.6a） ≤7.0 ≤4.0

2 吸水率 0.5%＜E
≤10%

≤5.4 ≤4.6 ≤3.7

3 吸水率 E＞10% ≤5.2 ≤4.5 ≤3.5

4 卫生陶瓷 ≤720 ≤630 ≤300

a二次烧成的吸水率 E≤0.5%的微晶石产品。

注：1．同类产品企业有多座陶瓷生产线时，应按生产线分别计算出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对公用部分的能耗按产量比例分摊。

2. 企业除陶瓷外还生产其他产品时，各种能源应分开计量，对确属无法分开计量的公用能耗如厂区照明或各类综合库房按产品产值比例分摊。

3. “达到能耗限额标准级别”栏仅需注明符合“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超限额”中最优的一项。

企业代表（签名） 监察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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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达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

号
产品分类

产品产

量

（万 t）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实际单

位产品

能耗

（kgce/t
）

达到能

耗标准

限额级

别

备注

3级 a 2级 b 1级 c

一次烧成产品 二次（含

二次以

上）烧成

产品

一次烧成产品 二次

（含二

次以

上）烧

成产品

一次烧成产品 二次（含

二次以

上）烧成

产品

烧成温

度 ≤

1280℃

烧成温

度 ＞

1280℃

烧成温

度 ≤

1280℃

烧成温

度＞

1280℃

烧成温

度 ≤

1280℃

烧成温

度 ＞

1280℃

1 日

用

陶

瓷

日用瓷器（骨

质瓷器、高石

英瓷器除外）

≤740 ≤860 ≤1050 ≤630 ≤730 ≤890 ≤500 ≤600 ≤740

2
骨质瓷器、高

石英瓷器
— — ≤1500 — — ≤1270 — — ≤1040

3 日用陶器 ≤640 — ≤980 ≤550 — ≤830 ≤430 — ≤660
a 烤花、电镀增加额为 150kgce/t。外购原料扣除额为：坯料 35kgce/t；釉料 35kgce/t。
b 烤花、电镀增加额为 130kgce/t。外购原料扣除额为：坯料 30kgce/t；釉料 30kgce/t。
c 烤花、电镀增加额为 105kgce/t。外购原料扣除额为：坯料 25kgce/t；釉料 25kgce/t。

注：1．同类产品企业有多座陶瓷生产线时，应按生产线分别计算出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对公用部分的能耗按产量比例分摊。

2. 企业除陶瓷外还生产其他产品时，各种能源应分开计量，对确属无法分开计量的公用能耗如厂区照明或各类综合库房按产品产值比例分摊。

3. “达到能耗限额标准级别”栏仅需注明符合“3级”、“2级”、“1级”中最优的一项。

4. 既有日用陶瓷生产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等级 3 级的要求，新建或改、扩建日用陶瓷生产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等级 2 级的要求。

企业代表（签名） 监察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表 2-3 陶瓷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现场核查表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监察机构名称

监察人员、职务及联

系方式

一、企业能源统计台

账和报表的核查

二、企业能源计量台

账和制度核查

三、企业设备和节能

设施现场的核查

四、企业能源管理情

况的现场核查

五、现场监察结论

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监察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监察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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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陶瓷能耗及产品产量数据表

被监察企业（公章）： 统计期：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产量

陶瓷砖/万 m2

卫生、日用陶

瓷/万 t

能源消费情况
单位产品能耗

陶瓷砖

kgce/m2

卫生、日用陶

瓷 kgce/t

备注煤 /t
折合标

煤/tce

油 /t
折合标

煤/tce

气/万 m3

折合标

煤/tce

电/万
kW·h

折合标煤
/tce

其他 /t
折合标

煤/tce

其他 /
万 m3

折合标

煤/tce

能源转

换回收/
万 kW·h
折合标

煤/tce

综合能

耗/tce

1
吸水率 E≤
0.5%的陶瓷

砖

2
吸水率 0.5%
＜E≤10%
的陶瓷砖

3
吸水率 E＞
10%的陶瓷

砖

4 卫生陶瓷

5
日用瓷器

（骨质瓷

器、高石英

瓷器除外）

6 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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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用陶器

折标系数

填表说明：1、若企业存在不同类型产品，每种产品及其能耗量分别填表；2、“对应消耗量”指对应该产品所消耗的能源量及分摊量；3、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添加或删除表格中能源种类。

企业代表（签名） 监察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31

表 2-5 主要机电设备情况表

设备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设备主要情况

电机

风机

空压机

泵

变压器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容量（KVA）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容量（KVA）
在用应淘汰变压器主要情况

其他主要

机电设备

机电设备种类及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设备主要情况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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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能耗达标情况明细表

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陶瓷企业能耗达标情况明细表

监察机构： 年度：

序

号

企业

名称

地

区
产品类型

产品产量

陶瓷砖/万 m2

卫生、日用陶

瓷/万 t

产品综

合能耗/

万吨标

煤

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

陶瓷砖/kgce/m2

卫生、日用陶瓷

/kgce/t

超限额/限定值

/准入值/先进

值

3级/2级/1级

存在问题（描述企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

括计量情况和报表

情况）

建议处理

意见
监察人员 备注

1

吸水率 E≤
0.5%陶瓷砖

吸水率 0.5%
＜E≤10%
陶瓷砖

吸水率 E＞
10%陶瓷砖

卫生陶瓷

日用瓷器

（骨质瓷

器、高石英

瓷器除外）

骨质瓷器、

高石英瓷器

日用陶器

注：1．根据各种产品达到限额标准值情况，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别填写“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或“超限额”，仅填写最优的一项；日用

陶瓷分别填写“3级”、“2级”、“1级”中最优的一项。2．“监察中发现的问题”、“处理措施”和“工作建议”按企业填写。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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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省（自治区、直辖市）陶瓷企业能耗专项监察汇总表

监察机构： 年度：

序号 内容 数据 备注

1 总体

情况

监察任务企业数量（家）

实际监察企业数量（家）

超标企业数量（家）

陶瓷总产量

陶瓷砖（万 m2）

卫生陶瓷（万 t）

日用陶瓷（万 t）

2

陶瓷

砖总

体情

况

吸水率 E≤
0.5%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吸水率 0.5%＜

E≤10%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吸水率E＞10%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3

卫生

陶瓷

总体

情况

含卫生陶瓷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4

日用

陶瓷

总体

情况

日用瓷器（骨质

瓷器、高石英瓷

器除外）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骨质瓷器、高石

英瓷器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日用陶器

企业家数（家）

达标企业家数（家）

达标率（%）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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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阅材料

参阅材料

1． 《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252-2013）；

2．《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6890-2018）；

3．《卫生陶瓷》（GB/T 6952-2015）；

4．《陶瓷砖》（GB/T 4100-2015）；

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GB/T 9195-2011）；

6．《日用陶瓷分类》（GB/T 5001-2018）；

7．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17167-2006）；

8.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2010）；

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10. 《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74号）；

11. 《关于加强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意见》（工信部节

〔2014〕30号）；

12. 《关于印发2019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

通知》（工信部节函〔2019〕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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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

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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